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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KONG UPDATE ON ADB’s SAFEGUARD POLICY REVISION  

  
 

 

1. 

2. 

3. 

 
1. 

湄公信息
探讨亚洲开发银行的保障政策在湄公区域的公众咨询

共同的目标以及行动的进展与想法

汇集了公民社会应对保障政策陈述咨询草案的行动。

在论坛成员扎实的分析和听取基层声音的基础上，综述人们对《保障政策陈述》的主要顾虑。

湄公河的团体如何回应“保障政策更新”以及河内的公众咨询会议？你如何参与？还需要做什么？介绍

了湄公河团体的一些倡议和计划。并包括针对河内的公众咨询（2008年3月5日至6日）的策略的讨论。

公民社会行动

    时至今日，许多人都听说了亚行NGO论坛的成员，在亚太地区所

采取的目标一致而形式多样的活动。这些行动都有共同的诉求：亚洲

开发银行必须停止它正在进行的公众咨询活动，即关于2007年10月发

布的《保障政策陈述》（SPS）草案的公众咨询。因为该草案对于公众

审查和咨询来说都是不可接受和不适当的。应发布第二份草案（而不

是工作文件），并且应更加关注余下的公众咨询活动。

    也许有些人已经收到亚行的邀请，参加2008年3月5日至6日在越南

河内举行的湄公河《保障政策陈述》的咨询会。考虑到亚太地区的公

民社会所持有的集体立场，同时也为特定国家背景下的讨论留有空间，

这样各方可达成一个它们最满意的立场。因此，参与这个公共咨询有

其积极意义。然而，各个区域团体之所以采取行动，是想防止亚行削

弱它的保障政策，使社区的利益不受损害。

这份通讯中包含什么？

    这份通讯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鼓励湄公河的公民社会更广泛、更知情地参与到“保障政策更新”活

动中来，并加入针对亚行的“反对削弱标准：支持提升公信度”的集体行动。

    亚行NGO论坛网络：要求亚行停止保障政策

的对话，修改《保障政策陈述》草案。亚太地区

的公民社会组织要求亚行停止正在进行的公众咨

询过程，并起草第二份草案。他们认为，相比亚

行现行的保障政策以及其它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

和国际法，该咨询草案明显无力。这是倒退，违

背了亚行承诺，即，至少要坚持现行标准。

    退出公众咨询，其原因在于：1）NGO论坛的

专家发现，《保障政策陈述》关于环境、原住民

和移民的政策条款，更为无力。2）亚行不能保证

有意义的、参与的以及有诚信的公众咨询。3）众

所周知，就这份草案的不足，亚行法律顾问和负

责“保障政策更新”的人员间已有意见分歧。4）

参与咨询会的论坛成员感到，既然这份政策草案

让人难以接受，那参与其公众咨询就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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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亚行保障政策修订的湄公信息

太平洋咨询会

银行信息中心

对《保障政策陈述》和咨询活动的疑虑

细节参见：

 

     “人民论坛”领导的一些组织，决定

联合抵制2008年2月在德里召开的公众咨询

会，指出《保障政策陈述》在诸多方面都削

弱了环境、移民和原住民的保障政策。在新

闻发布会上，他们说“亚行和政府应该知道，

我们拒绝他们操纵和削弱我们的权利。联合

抵制亚行咨询会议将是关键的第一步，使我

们逐步形成集体策略，来推进亚行和政府真

正的公信力。

          ：同样，印度

尼西亚的NGO团体也敦促

亚行停止《保障政策陈述》

的咨询，并要求修改该草

案。在一系列讨论之后， 

这些NGO团体发起了各种

联合行动，包括提交立场

书和印尼分析报告、组织

公众游行、召开新闻发布

会以及集体退出2月12日在

雅加达举行的亚行咨询会。

在会议期间，印度尼西亚一些有影响力的报纸，

报道了这些行动。参见：

             澳大利亚乐施会并未出席在悉尼

召开的亚行咨询会，并提出与NGO论坛相似的要

求。1月29日，乐施会向亚行写道“与其它NGO

一道，我们与你取得联系，以提出我们对咨询过

程的建议<A1AD><A1AD>我们对咨询的兴趣在于，

咨询草案将不会削弱保障政策，既然情况并非如

此，我们不认为基于该草案的咨询将会创造出有

意义的产出。”作为相应的行动，乐施会组织了

相关NGO的信息日。之后证明，这个信息日活动

颇有成效。它突显了相似的顾虑，并吸引了其它

团体了解“保障政策更新”过程。

中心建议亚行终止目前的咨询过程，并为将来的

公众咨询制定一个新草案，以解决所关注的关键

问题。银行信息中心相信，继续基于目前这份草

案的咨询，将是浪费有限的时间和资源。

            2008年1月

11日，银行信息中心要求

亚行停止“保障政策更

新”草案的咨询。鉴于其

它NGO对《保障政策陈述》

提出的实质批评，并且，

该草案在许多关键领域都

削弱了亚行现行的保障政

策，远不能保证其资助业

务的持续性，银行信息

    2005年，当亚行重新起草其保障政策（用以保

障受项目影响的环境和人群的利益）时，公民社会

组织就与亚行NGO论坛联合起来，参与亚行的讨论。

公民社会团体参与这个过程，是原于亚行声称，其

“保障政策更新”过程以及新制定的《保障政策声

明》——替换现行的保障政策——将不会削弱亚行

的环境和社会政策。2007年10月，亚行公布了保障

政策的咨询草案，以征求公众意见。“环境保卫基

金”，“森林与人类项目”，“国际问责项目”，

“国际环境法律中心”以及“银行信息中心”，从

各个方面对《保障政策陈述》进行了详细分析（从

每个机构都可获得分析的文本）。他们发现，目前

的《保障政策陈述》：

1．明显削弱了现行的亚行标准。虽然亚行保证，

   它不会降低标准。然而分析显示，《保障政策

   陈述》草案实际上去除了现行保障政策中具体

南亚

印度尼西亚

在雅加达咨询会上表明印度尼西亚团体的立场。
照片 Courtesy/ Titi Soentoro

http://www.bicusa.org/en/Article.3675.aspx�
http://picasaweb.google.com/titi.soentoro/ADBActionFeb1208Jakarta�
http://picasaweb.google.com/titi.soentoro/ADBActionFeb1208Jaka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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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 Sharma-BIC  

删除了大多数需强制实施的要求。 有一些要求

不再强制实施，或者采用不可操作的、含糊不

清的话语来表述。

的强制要求，将原来的环境、原住民和非自愿移

民的保障政策，替换为含糊不清的“政策原则”。

将一些与合规有关的强硬语句，替换为即使借

款者违反了要求，也不一定会受到处罚的表述。

没有保护原住民的权利。

削弱了环境保障政策，例如将120天的公众咨询

期删除。

从根本上削弱了非自愿性移民政策。

并未提及或采用“与人为本”的开发方式。

并未参照相关的国际法律、规范和标准，包括

《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

相比国际金融公司的实施标准（亚行的仿效对

象），亚行《保障政策陈述》的标准明显弱化。

新的贷款模式，如“框架方式”和“多批次融

资工具” ，并未对受影响人群提供充分保障。

并且在新的模式下，项目构成和子项目都在执

董会审批后制定，因此，执董会对保障条款的

监督就被严重削弱了。

促进了“国家保障体系”的大批量应用，将亚

行的标准和要求，替换为借款国的标准和要求。

世界银行国家体系试验项目显示，亚行的环境

和社会标准都有所降低，并且增加了受影响社

区要求问责和救济的难度。

对私营银行和公司实施的项目，明显缺乏信息

公开的要求。

针对原住民计划和保障政策的实施情况，并未

要求提交评估报告。

“征得受项目影响人群同意”的条款被删除，

并未提及，在决定发展重点时，应在在原住民

自由的、事前知情的前提下，征得他们的同意。

并未包括亚行政策所要求的社会性别的议题。

有关实施保障政策的预算和业务手册的信息，

明显缺失。

    上述的分析揭示了，亚行直接违背了它对公众

的承诺，即：新的《保障政策陈述》将不会降低任

何标准。因此，基于目前的草案进行公众咨询，是

不可接受的，也是不合适宜的。

    以下是湄公河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倡议和

计划的简介。策略讨论正在推进。根据保障政策

的实施经验以及论坛成员的研究，各个国家的公

民组织开始巩固他们的分析结论。一些组织正在

筹划一系列集体行动，包括立场表述文件、媒体

活动或者游说相应的政府官员。随着河内公众咨

询会议的临近（2008年3月5至6日），NGO关于

《保障政策陈述》草案的批评和建议也正在讨论

中。我们欢迎各种意见和建议。并期望您与亚行

论坛的成员们，分享本国或湄公河区域有关保障

关于亚行保障政策修订的湄公信息

湄公河国家公民社会是如何应对“保障政策更新”的？

你如何参与？还需要做什么？

南亚公民团体坚持认为，亚行破坏了其保障政策，

并逃避公众问责。照片

所有分析文本可从银行信息中心的网站下载：

http://www.bicusa.org/proxy/Document.1082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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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亚行保障政策修订的湄公信息

政策更新的意见。也希望您对您和您的组织参与

这次行动出谋划策。

         2008年1月，“NGO资源中心”，“农村

发展服务中心”以及“越南行动援助”召开了一个

讨论，讨论为何越南的公民社会组织应该关注亚洲

开发银行的保障政策修改，并且他们应该如何影响

咨询草案。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大多数越南

的NGO最近才开始从倡导的角度涉及国际金融机构

的工作——他们大多数仍然在探索这一新的领域。

    更新：“农村发展服

务中心”签署了亚行NGO论

坛最近起草的要求亚行停

止咨询过程并修改《保障

政策陈述》的意见书。

“NGO资源中心”继续将其

它团体介绍到讨论中，并

与其它网络成员取得联系。

一份旨在抵制出席亚行此次

公众咨询会的联名信，在越

南一些NGO中传播和签署。

 

 

越南同事将会向我们通报他们针对河内咨询会和

一般保障政策更新的集体行动的信息。联系人：

Trine Glue Doan,NGO资源中心协调人 

(director@ngocentre.org.vn), 及Dang Ngoc Quang, 

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主任(dangngocquang@rdscvn.org).

           对即将到来的河内咨询会，柬埔寨公

民社会团体正在制定计划。他们决定在未来的几周

内采取以下行动（至少）：1）发布一份公共声明

以表达他们对此份《保障政策陈述》的关注，并表

示他们将不会出席河内的咨询会，除非亚行制定出

更强硬的和可接受的政策草案。2）向其它可能被

邀请参与河内咨询会的柬埔寨NGO，介绍近来的公

民社会行动，鼓励他们支持“暂停的策略”。立场

公开信可能在二月底最终确定，并将传播以征集签

 

 

 

名。联系人：Chhith Sam Ath,柬埔寨 NGO 论坛

执行主任 (samath@ngoforum.org.kh)

        2月22日，一些缅甸的流亡组织和他们

的支持网络将会在泰国清迈组织一个会议，讨论

《保障政策陈述》草案，形成集体意见，并可能

在河内的咨询会前提交，会议还将讨论亚行与缅

甸军政府间令人担忧的关系，以及何缅甸团体应

该关注保障政策更新，他们如何进一步参与。联

系人：Naing Htoo, 地球权力, 

(nainghtoo@earthrights.org)

        泰国的一些环保团体包括生态恢复区

域联盟和东南亚河网（通过他们的代表），表

达与湄公河团体一致的

观点。他们表示将会寻

求来自泰国草根组织和

NGO网络的支持，以增

强来自湄公河的共同要

求，这些要求可能通过

公开声明，适当时还可

通过媒体等其它渠道来

传播。联系人：

Premrudee Daorung, 

生态恢复区域联盟协调人

(premrudee@terraper.org)

 以及 Pianporn Deetes 东南亚河网主任

 (pai@chmai2.loxinfo.co.th)。

Jelson Garcia/BIC: jgarcia@mekong.bicusa.org; 

泰国，手机： 0879351023

了解最近活动和分析，可查网页:

http://www.bicusa.org/en/Article.2851.aspx

Hemantha Withanage/亚行NGO论坛: 

hemantha@forum-adb.org

Shalmali Guttal/全球南方焦点: 

s.guttal@focusweb.org

 

 

    参见第五页第六页i) 在湄公河地区，亚行

违反了自身保障政策的项目及其影响，ii)快速

调查亚行在湄公河区域的贷款，以及保障政策的

执行情况。

越南

柬埔寨

缅甸

泰国

更多信息，请联系

2008年2月29日，越南的NGO团体讨论他们的分析
和可能的行动。照片：BIC

mailto:director@ngocentre.org.vn�
mailto:dangngocquang@rdscvn.org�
mailto:samath@ngoforum.org.kh�
mailto:6Hnainghtoo@earthrights.org�
mailto:premrudee@terraper.org�
mailto:pai@chmai2.loxinfo.co.th�
mailto:jgarcia@mekong.bicusa.org�
http://www.bicusa.org/en/Article.3675.aspx�
http://www.bicusa.org/en/Article.3675.aspx�
http://www.bicusa.org/en/Article.3675.aspx�
http://picasaweb.google.com/titi.soentoro/ADBActionFeb1208Jakarta�
http://picasaweb.google.com/titi.soentoro/ADBActionFeb1208Jakarta�
http://picasaweb.google.com/titi.soentoro/ADBActionFeb1208Jakarta�
http://www.bicusa.org/proxy/Document.10827.aspx�
http://www.bicusa.org/proxy/Document.10827.aspx�
http://www.bicusa.org/proxy/Document.1082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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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行保障政策修订的湄公信息

国家/项目/议题/关联：柬埔寨一号高速公路重建项目

国家/项目/议题/关联：老挝：贷款号-1295：工业林种植园项目

国家/项目/议题/关联：老挝：登欣本电力公司在老挝欣本区的水电项目

国家/项目/议题/：

    去年年底，柬埔寨一号高速公路重建项目（亚行贷款4,000万美元）的受影响社区，向

亚行的问责机构：特别项目协调办公室提交了一份投诉。这个项目计划重建一条跨界公路以

运送湄公河区域内的商品、服务和人员，以繁荣柬埔寨和湄公河的经济。一号高速公路是亚

行南经济通道的一部分，而南经济通道又是十一个湄公河次区域重点跨界交通项目之一。亚

行评估（2005，审计研究）至少有1350户家庭受到影响。这一迫使亚行的管理层承认，项目

造成了一系列搬迁和赔偿问题。然而，一些主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亚行的审计，

两个社区的63位村民在2006年，即搬迁六年之后，得到了土地和房屋的赔偿。但他们仍然面临债务、生计恢复和土地保障等

问题。他们向特别项目协调办公室提交了一份申诉，并得到了认可。与此同时，另有177名村民也提出了他们的问题，如没有

从亚行获得补偿或者补偿不公。然而，柬埔寨政府和亚行都拒绝调查这些案件。因此，这些

受影响群体和公民团体正在讨论如何使亚行对其项目的影响负责。这个案例反应了亚行并未

充分实施其非自愿移民政策，该政策中包含的条款，要求亚行“尽量避免非自愿移民，当非

自愿移民不可避免时，应该尽量减少移民数量，确保移民获得援助，至少使其恢复到搬迁前

的生活水平。”

    亚行的内部报告显示，这个项目增加了当地贫困和负债，它将当地社区赖以为生的森林，替换为桉树种植园，结果项目失

败。所贷资金不知去向，亚行对腐败的指控进行了调查。亚行业务评估局对老挝林业部门借款

的评估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于这个项目的。参见：

    这是一个已经结束的项目，它由亚行、诺地卡援助机构、联合国发展署，出口信贷机构

和国际商业银行共同融资的。正如Bruce Shoemaker的田野调查发现的（Barney曾引用：2007，

pp 13-19），当地的渔业生产明显下降，社区失去了河滨农田，旱季饮用水困难，并且，这一

项目并未考虑下游受影响人群。参见：

                     为了在越南不断高涨的电力需求市场抓住投资机会，亚行理事会将批准1.965亿美元的Song Bung 4 

电站项目。该电站位于越南中部的Quang Nam 省的VuGiaThu Bon 河谷。电站将有以下影响：

大约有4个村209户Ca Thu 族人的非自愿移民。其中 Ta Bhing 社区50户将失去山地，

30户将失去坝区的农田。此外，有1500-2000 户以河滨土地谋生的农户也受到影响。

143公顷的SongThanh 自然保护区被淹没。该保护区是老虎、熊、犀鸟、长臂猿和亚洲

象等濒危物种的栖息地。

当水坝建成运行时，下游水位将降低。坝区的灌溉问题将日趋严重。

    这个被亚行理事会两次推迟、装机容量为15.6万千瓦的水电站，是为了满足越南高涨的

电力需求。这也是亚行投资而引起社会和环境争议的主要电力基础设施。所有潜在的对环境、

非自愿移民及对少数民族的影响，都使该项目归类为“类型A”项目。在2008年1月，由一个越南NGO和两个国外NGO 共同

参与的初步调研发现，该项目在筹备阶段就违背了保障政策。包括：缺乏移民和少数民族规划的信息。区级政府官员、社

区领袖和受影响人群不能分享信息和给与评论、核实和表达赞成。他们担心遭遇到与邻省的受水电项目（由越南政策投资）

影响的少数民族社区同样的灾难，并且，没有明确的环境风险应对措施。

忽视保障政策？亚行湄公河项目造成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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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行保障政策修订的湄公信息

湄公河国家的亚行贷款及其保障政策效果

亚行在湄公河5国的累计贷款 
  （至2006年12月31日） 累计贷款：120.9亿美元

供水、卫生及污染管理

交通与通信

综合部门

法律、经济及公共政策

工业与贸易 健康、营养及社会

农业及自然资源

教育

能源

金融

保障

    目前，亚行在湄公河国家的贷款(已贷或拟贷) 以大型

基础设施为主，其中绝大多数为环境类型A 或类型B的项目。

说明亚行项目对生态和社区造成了严重的、负面的和不可逆

转的的影响。强制移民，直接威胁着处于经济边缘的村民的

生计和权利，少数民族生计也受到亚行投资的影响。

    亚行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的名义下，投资了数十亿美

元，用于老挝和越南以出口导向的水电项目，和云南、泰国

和柬埔寨的跨境交通和通讯项目，越南的开矿和柬埔寨洞里

萨湖流域的农业开发项目（见下图）。如果保障政策框架不

能有效设计、监测和执行，亚行的项目将造成灾难。此外，

因为政治空间狭小、机构能力有限、以及其它治理问题，在

湄公河国家NGO对亚行项目的独立监测常常受到限制。

    例如，对亚行的《湄公河水资源投资策略》的审阅发现，

亚行保障政策和治理有很多地方令人们忧虑。

湄公河国家是亚行在亚洲公共贷款投入的第三大区域，

而水资源开发在亚行贷款中占显著比例，在湄公河区

域，它是名列第二的投资领域。至2005年底，占亚行

约40%的贷款（近220个项目，贷款数额约120亿美元）

投入湄公河国家的与水有关的项目（即农业和自然资

源管理、水能开发、清洁用水及包括水资源开发的多

部门综合开发项目）。初步统计，这些与水有关的项

目大多都属于环境A类或B类的项目。

在湄公河国家，亚行资助的几个水项目未能充分考虑

社会和环境成本（参见第五页）。当外界人士指责亚

行违反了保障政策，并且，受影响社区和公民社会组

织迫使亚行采取行动，亚行才予以回应。

亚行OED 的报告明确说明，湄公河国家相关法律缺失

或失于过宽松，一些仅仅停滞于书面，相关政府机构

并未有效实行。当亚行项目产生环境和社会影响时，

公民社会和地方社区很难问责政府，特别是那些一党

当政的国家。

还有更多的可能涉及保障政策的大型水资源开发项目

还在审批过程中，相关的投资计划已列入亚行的中长

期发展战略（RCSP，WB-ADB-MRC’S M-WRAS，CSS，

SPA，及部门战略）。这些未来的投资之所以错综复

杂，是因为不仅仅有亚行的公共贷款，而且一些水利

开发项目具有跨境性质，影响也是跨境的。水利开发

项目的贷款形式也很复杂，例如，分批贷款，可能还

会给不同的行政层次贷款（如直接贷款给地方政府）。

这将使项目监测和坚守亚行标准困难重重。一些贷款

通过共同投资、部分风险担保和其它信贷机制，吸引

了私营部门的加入。在这种新的投资计划下，执行和

履行保障政策会更加困难和复杂。


